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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实评字【2025】第 T11013号

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

案评价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委托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们的

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三原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

说明中披露。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具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

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

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审

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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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

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1.项目区位介绍

三原县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隶属咸阳市，是关中平原城市群重要成员，地理坐标

介于东经 108°46′—109°10′、北纬 34°33′—34°50′之间，县域总面积 576.9平方公里，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自古为关中“膏腴之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 ​

交通区位极具优势，是连接西北与华北、华东的重要交通节点。铁路方面，西延高铁、

咸铜铁路穿境而过，西延高铁三原南站可实现 15分钟直达西安北站，无缝融入西安“半小时

通勤圈”；公路方面，G65 包茂高速、G3511 菏宝高速在县域内交汇并设多个出入口，211

国道、108国道贯穿县城，形成“两高两国道”主干交通网络，可快速衔接西安、咸阳、铜川

等周边城市，辐射宝鸡、渭南及陕北、陕南地区，是大西安都市圈向北辐射的关键交通枢纽。

2.项目建设必要性

（1）是改进城市环境，补齐文明城市创立短板的需要

农贸市场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市井文

化气息，更是展现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窗口。作为传统民间集散消费场所，商品以农副产品

为主。为人们提供生产生活服务是综合市场的主要功能。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市井文化不仅为

人们带来美好记忆，更是当今社会部分年轻人沉闷生活的精神寄托，是电商购物模式无法相

比和替代的。项目以综合市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基础条件，提升市场的整体形象和空

间品质，为人民群众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农产品市场消费购物环境；同时，项目的建设

可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充分体现市井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项目的建设是改进城市环境，补齐文明城市创立短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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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以保障民生为导向，打造高品质农产品综合市场新体系的需要

小菜场，大民生，一方连着民意，一方牵涉社稷。作为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菜篮

子”，农贸市场一直都是国家高度重视的民生重点工程。近年来，三原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原则，着眼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统筹完善好

农贸市场管理运营，扎实做好稳价保供工作，人民群众“菜篮子”幸福指数稳步攀升。项目坚

持“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原则，着眼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以保障民生、提升群众幸福

感为导向，着力打造高品质农产品综合市场新体系，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

的多元消费需求，增强消费购物体验，为三原县建成一个“购物环境舒心、食品安全放心、

配套设施贴心、商户经营诚心和管理服务尽心”的五“心”农产品综合市场。

因此，项目的建设是以保障民生为导向，打造高品质农贸市场新体系的需要。

（3）是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上世纪 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农贸市场开始出现在各个城市。价格灵活、

方便快捷，迅速俘获市民的“芳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每

天热闹熙攘的农贸市场渐渐变为城市的一块心病：“脏乱差”、设施陈旧、通道堵塞广受诟病，

加上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应用不充分，农贸市场的发展陷入无所适从，难以满足新时期下的

消费便利性要求及经营管理需求。项目通过建设农产品综合市场，营造规范的市场环境，加

强综合市场经营秩序，创建文明有序、安全卫生的市场环境，为广大市民创建规范有序、环

境整洁、文明经营、诚实守信的交易市场；同时，项目建设为农产品提供了良好的流通环境，

提升优质农产品供给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因此，项目建设是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3.项目所在位置图

项目选址三原县南大街北段。

4.项目名称

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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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总占地面积 8722.14m2(约 13.08 亩），总建筑面积 14138.03m2。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 7409.82m2,主要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产品检验检测用房、管理用房等；地下建筑面

积 6728.21m2,主要建设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项目共设停车位 115个，安装充电桩 26个；

设置露天摊位 130个；配套完成给排水工程、供配电工程、消防工程及暖通工程等。

6.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11,724.14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9,426.08万元，占总投资的 80.40%；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54.70万元，占总投资的 11.55%；预备费 769.36万元，占总投资的 6.56%，

建设期利息 174.00万元，占总投资的 1.48%。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1-1。

表 1-1项目总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一 工程费用 9,426.08 80.25%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54.70 11.55%

三 预备费 769.36 6.56%

四 建设期利息 174.00 1.48%

五 总投资 11,724.14 100.00%

7.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三原县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三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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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

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三行审投资法

[2025]7号

2
《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三行审投资法

[2025]18号

3
《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三行审投资法

[2025]251号

4
《三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

市场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实施的报告》

三政建字

[2025]370号

5
《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用地性质规划意见

的复函》
/

6 《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稳评备案表》 /

7
《咸阳市生态坏境局三原分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

建设项目的环评意见》
/

8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610422202500011
号

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610422202500025
号

1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11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

10.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11,724.14万元。资金构成为：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5,8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47%；

（2）项目自有资金为 5,924.14万元，占总投资的 50.53%，来源为企业自筹，将根据工

程实施进度逐步到位。

项目的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合计 2025年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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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项债券 5,800.00 5,800.00 0.00

2 自有资金 5,924.14 1,024.14 4,900.00

3 合计 11,724.14 6,824.14 4,900.00

11.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5,800.00万元。发行计划为 2025年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5,800.00万元。本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详见表 1-4。

表 1-4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5,800.00 20年期

合计 5,800.00 /

12.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定建设期从 2025年 10月至 2026年 12月。其中，

2025年 10月前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025年 10月至 2026年 11月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阶段；

2026年 12月为竣工验收交付阶段。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

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

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025 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评价报告

8

三、评价要素

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

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

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1、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根据《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项目本次

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为露天摊位租赁收入、农产品交易市

场租赁收入、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相关规定。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

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因此，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预期收入预测结果客观、

合理，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合项目实际情况。

2、与项目相关的收支、利息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的收益来源为露天摊位租赁收入、农产品交易市场租赁收入、停车

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基于审慎客观的评估原则，收入预测如下：

根据建设方资料以及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三行审投 (2025)251 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项目总占地面积

8722.14m2(约 13.08亩)，主要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产品检验检测用房、管理用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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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筑面积 6728.21m2，主要建设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项目共设停车位 115个，安装充电

桩 26个；设置露天摊位 130个；配套完成给排水工程、供配电工程消防工程及暖通工程等。

（1）露天摊位租赁收入

根据对三原县内其他市场的调研情况和建设方资料，三原县中山街附近农产品市场露天

摊位的租赁单价为 1450元/个·月—1750元/个·月之间，本项目露天摊位的租赁单价参考同区

域内类似已运营项目的租赁收费情况。根据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产

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三行审投(2025)251号），本项目露天摊位 130个，

租赁单价保守估计为 1500元/个·月，每五年上涨 10%，首年负荷率保守估计为 65%，后每

年增长 5%，直至 90%峰值不再增长。本项目于 2026年 12月竣工，故首年按 12个月测算，

后续运营按每年 12个月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露天摊位租赁收入合计 4,431.16万元。

（2）农产品交易市场租赁收入

根据对三原县内其他市场的调研情况和建设方资料，三原县中山街附近农产品交易市场

的租赁单价为 75 元/m2·月—110元/m2·月之间，本项目农产品交易市场的租赁单价参考同

区域内已运营类似项目的租赁收费情况。根据三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三原县中山街农

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三行审投(2025)251号），本项目农产品交易市

场建设面积为 6017.21m2，考虑走道和设备占用情况，本次测算面积按照 5000.00m2 测算，

租赁单价保守估计为 80元/m2·月，每五年上涨 10%，首年负荷率保守估计为 65%，后每年

增长 5%，直至 90%峰值不再增长。本项目于 2026年 12 月竣工，故本项目首年按 12个月

测算，后续运营按每年 12个月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农产品交易市场租赁收入合计 9,089.57万元。

（3）停车位收入

根据《三原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三政办发〔2023〕6号）,社会资本全额

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所及单位对社会错时开放的停车位停车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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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由经营者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自主制定。

本项目停车位服务费收取情况参考周边县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每车位每 30分

钟为一个计费单位，累加计费；停放时间不足 30分钟按 30分钟计费。一类区域：前 30分

钟免费，超过 30分钟不足 1小时收费 1元。之后每 30分钟收费 1元，每日连续停车最高限

价 18元，不足最高限价的据实收取。二类区域：前 30分钟免费，之后每 30分钟收费收费

2元。每日连续停车最高限价 15元，不足最高限价的据实收取。本项目属于二类区域，服

务单价保守估计为 2元/次·车。根据《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

复》（三行审投(2025)251号），本项目建设停车位 115个。交易市场开放时间为早 8点到

晚 8点，顾暂不考虑停车位夜间收入，开放期间人员密集，人员流动性较大，保守估计，每

天一个停车位周转 5次，首年负荷率按照 60%测算，逐年递增 5%，直至达到 80%峰值不再

增长。本项目于 2026年 12月完工，保守估计首年运营期计算天数按 330天计算，往后每年

按 330天运营期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停车位收入合计 557.87万元。

（4）充电桩收入

根据西安市物价局《关于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中收

费标准，乘用车充换电服务费上限为 0.40 元/千瓦时，本项目充电桩服务费估计为 0.40元/

千瓦时计算。根据《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三行审投

(2025)251号），本项目建设充电桩 26个。新能源家用车电池容量按当前市场约为 20至 120

千瓦时，考虑到各新能源车辆单次充电量或有不同，根据谨慎性原则保守估计，本项目单次

充电量按 55千瓦时考虑。交易市场车辆密集，充电桩保有量较少，单个充电桩日使用次数

保守估计为 5次。首年运营，充电桩负荷率按 60%计算，逐年递增 5%，直至达到 90%峰值。

本项目于 2026年 12月完工，首年运营天数按 330天计算，之后营期计算天数按 330天计算。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充电桩收入合计 1,514.80万元。

经测算，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总收入合计 15,593.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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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预期支出主要包括运营支出、经营税收支出两部分，其中运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

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等；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本项目业务活动预期支出预测如下：

（1）运营支出

①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运营后人力费用支出包括职工工资、福利津贴等。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陕人社发〔2021〕5号，三原县执行二类区最低工资标

准，全日制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2050元/月，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元/小时。本项

目运营定员 10名员工，人均工资及福利津贴约 3000元/月，员工薪资及福利每 5年上涨 3%。

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员工薪资费用支出共计 713.71万元。

②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燃料、动力费主要为充电桩电费以及物业管理公共设施消耗的水、电等，租户水

电费用自行承担。参考建设方资料及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运营初始年用电约为 89.46 万

kWh，项目运营初始年用水约为 1.67万吨，根据《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陕西

电网电力价格的通知》(陕发改物价(2019)349号)及同类其他项目收费情况，本项目电价按

0.5502元/kWh计算。根据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加快推进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陕价商发〔2017〕136号）

文件的要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仅为自来水基本水价加价，终端水价中代征的水资

源税、污水处理费和其他资金附加不实行累进加价，三原县城区非居民用水水量分为三档，

本项目用水量在《行业用水定额》内为第一档水量，执行现行标准，不加价，水价按照 4.25

元/m³计算。项目运营期动力费按每五年 2%增长率保守计算。

经测算，债券存续存期燃料动力费合计为 1,100.02万元。

③维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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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维修费主要包括对市场设备的维修、日常管理维护工作、配套基础设施的检测维

修等费用。基于审慎性原则，为保证本项目的维修费用充足，本项目每年的修理成本取固定

资产原值的 0.5%测算。

经测算，债券存续存期维修费合计为 895.48万元。

（2）经营税收支出

本项目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根

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规定，增值税税率按 9%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算，教育费附加税税率按 3%计

算，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2%计算。

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经营税收支出共计 1,442.03万元。

汇总以上各项测算得出项目债券运营期内共计成本 4,151.24万元。

（三）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计划中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 2025年债券发行

费用为 5.80万元。

（四）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5,800.00万元，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项目通过发行债券达到项目总投资的

49.47%，符合投资需求，2025年的债券利率按照 3%计算，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算每

年财务费用。债券发行计划为 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5,800.00万元，总利息为 3,480.00

万元。

5、资金充足性

按照本项目在计算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

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为 11,442.16万元，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为 9,2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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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1.23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

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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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资金测算平衡表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 现金流入 27317.54 6824.14 4900.00 543.50 585.81 628.13 670.45 712.76 817.44 822.16 822.16 822.16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5593.40 0.00 0.00 543.50 585.81 628.13 670.45 712.76 817.44 822.16 822.16 822.16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5800.00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5800.00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5924.14 1024.14 49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4981.38 6824.14 4900.00 363.67 367.58 371.49 375.41 379.32 391.21 391.64 391.64 391.64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151.24 0.00 0.00 189.67 193.58 197.49 201.41 205.32 217.21 217.64 217.64 217.64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1544.34 6818.34 472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9285.80 5.8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5.80 5.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480.00 0.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2336.16 0.00 0.00 179.83 218.23 256.64 295.04 333.44 426.24 430.52 430.52 430.52
四 期初现金 0.00 0.00 0.00 179.83 398.06 654.70 949.74 1283.18 1709.42 2139.94 2570.46
五 期末现金 0.00 0.00 179.83 398.06 654.70 949.74 1283.18 1709.42 2139.94 2570.46 3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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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一 现金流入 27317.54 822.16 892.85 892.85 892.85 892.85 892.85 970.60 970.60 970.60 970.60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5593.40 822.16 892.85 892.85 892.85 892.85 892.85 970.60 970.60 970.60 970.60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5924.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4981.38 391.64 400.44 400.44 400.44 400.44 400.44 409.95 409.95 409.95 6209.95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4151.24 217.64 226.44 226.44 226.44 226.44 226.44 235.95 235.95 235.95 235.95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11544.3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9285.8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5974.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5.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5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80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480.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174.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2336.16 430.52 492.41 492.41 492.41 492.41 492.41 560.66 560.66 560.66 -5239.34
四 期初现金 3000.98 3431.50 3923.91 4416.31 4908.72 5401.13 5893.54 6454.19 7014.85 7575.50
五 期末现金 3431.50 3923.91 4416.31 4908.72 5401.13 5893.54 6454.19 7014.85 7575.50 2336.16



2025 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评价报告

16

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项目

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收入支出变动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社会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因素，三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制定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结合《2025

年三原县中山街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报告

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

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露天摊位租赁收入、农产品交易市

场租赁收入、停车位收入和充电桩收入，后续资金回笼为项目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

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常运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

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我们未注意到《2025年三原县中山街农

产品综合市场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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